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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〔2022〕14 号

关于公布温州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教学
组织考核评价方法的通知

各系、各科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<温州大学基层教学组织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和《关于印发<温州大学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的评选办法>的

通知》，着力提升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和管理水平，提高学院

基本教学活动质量，根据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评价对象

计算机系、网络工程系、大数据系、人工智能系，每年考核

一次。

二、考核评价内容

主要考核评价内容：日常管理规范、教学质量监控、教学组

织和教研活动、学生成长、工作特色和亮点（具体考核评价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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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）。

三、考核评价办法

根据考核项目评分确定学院基层教学组织考核结果，考核结

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优秀等级的基层教学组织

奖励活动经费 10000 元。

四、考核流程。

（一） 评审

学院教学委员会根据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材料进行评审，确

定考核等级。

（二） 公示

评审结果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3 天。

（三） 公布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，由学院发文。

五、其它

本评价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

2022年10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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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日常管理

规范

1.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并有效组织实施， 及时总结改进；

2.严格执行各类规章制度， 课堂教学规范， 教学纪律严格；

3.每学期常态化开展专题教研活动， 每月开展教研活动， 主题明确且记录完

整规范；

4.按时提交学院各类教学材料。

20

教学质量监控

1.试卷命题、 批阅规范， 成绩登录无误， 考试分析及时、 改进措施到位， 存

档材料保存完整；

2.本科论文抽检重复率、 论文送审吻合度；

3.落实和督促教授为本科生上课；

4.教学质量通报情况；

5.学生座谈会情况；

6.专业考研人数和录取率；

7.学校优课优酬表现情况；

8.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量符合学校规定。

20

教研活动和教

师发展

1.参加学校各类教学和培训活动；

2.定期组织教师开展互相听评课、 观摩教学、 专项检查和抽查；

3.组织开展校内外交流和参加教学会议情况；

4.教学任务安排情况；

5.专业教师开设公开课情况；

6.开展专业导论及选课讲座次数。

20

学生成长

1.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；

2.指导学生参加科创项目；

3.指导学生发表论文、 获得专利、 软著等情况；

4.学生考研情况达到学校考核标准以上；

5.学科竞赛、 科创培育专业覆盖面情况。

20

工作特色和亮

点

1.在工作中形成的自身特色和经验做法，在相关正式会议、正式期刊

或市级及以上媒体发表和报道，或者得到校级及以上示范通报表扬；

2.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、高水平教改论文；

3.教师在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上有突出成果

20

附加分 教学基础组织在工作中获得突破成果（第一次获得该类成果） 。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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